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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：
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[2014]7号，以下
简称《通知》）和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648号，以下
简称《决定》），商务部就部分外商投资管理工作提出改进措施，现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关于外资审核

　　（一）取消对外商投资（含台、港、澳投资）的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首次出资比例、货
币出资比例和出资期限的限制或规定。

　　认缴出资额、出资方式、出资期限由公司投资者（股东、发起人）自主约定，并在合营
（合作）合同、公司章程中载明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在批复中对上述内容予以明确。

　　（二）除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外，取消
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。

　　（三）《通知》所列《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》的注册资本出资事项，在有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未修改前，暂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　　除上述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外，不再审核公司注册资本的缴付情况。

　　（四）2014年3月1日前批准的外商投资事项，投资者应继续按原合同、章程的约定履行出
资义务；如需变更，投资者可向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根据本通知的有
关要求进行审核。

　　（五）公司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比例仍需符合《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
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》及其他现行有效规定。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》和《外商
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、技术和配件证明》的办理工作仍按《商务部关于办理外商投资企业<
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商资发[2006]201号）执行。

　　（六）《决定》废止了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》及《〈中外合资经
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〉的补充规定》，修订了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》、
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》关于注册资本出资的内容，各级
商务主管部门应认真遵照执行。

　　二、关于外资统计

　　（七）根据《外商投资统计制度》，仍以实收资本为基础开展外资统计工作。商务部将在
全口径外资管理信息系统“审批发证”项下的“投资各方及出资”模块中增加投资者出资进度及期
限的内容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发放批准证书时应在系统中录入相关内容，以此作为了解掌握
投资者出资情况及汇总实际使用外资数据的基础。

　　（八）实际出资后，公司应当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
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向投资者签发出资证明书。出资证明书应载
明：公司名称；成立日期；注册资本；投资者（股东）名称或姓名、出资方式、缴纳出资金额
或提供合作条件的内容；缴纳出资日期；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。

　　（九）公司向投资者签发出资证明书后，应于30日内将加盖公章的出资证明书副本抄报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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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地商务主管部门，并提供与出资内容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　　出资证明材料主要包括（但不限于）以下形式：

　　1.投资者以现汇或跨境人民币出资的，企业需提交银行进账单（或具有同等证明效力的文
件）及报文；

　　2.以实物出资的，需提交实物移交与验收证明、作价依据、权属证明等；

　　3.以无形资产出资的，需视情况提交专利证书、专利登记簿、商标注册证等，与无形资产
出资有关的转让合同，评估报告、投资各方对资产价值的确认文件等；

　　4.以境内人民币投资的，需提交利润来源企业的批准证书、产生利润年度财务报表、有关
利润分配的董事会决议；或清算所得来源企业清算报告；或股权转让所得企业的批准证书、与
股权转让相关的董事会决议。

　　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按出资证明书载明的出资方式、出资金额及币种（或提供合作条件的内
容）、出资时间等进行实际投资统计。

　　本通知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商务部（外资司）联系。

商务部
2014年6月17日

Print

javascript:window.print()

